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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都市計畫中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63） 

楊委員就都市計畫中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妥善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久未取得之問題，內政部於 90 年報奉本院核定「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處理方案」，並經 99 年修正方案，業研擬以多元化自償性方式協助

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其處理對策如下： 

(一)地方政府應定期清查公共設施保留地（含遺漏徵收之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標示、權屬及

公告現值等資料，提供予中央政府建置資料檔及研擬相關政策之資料。 

(二)加強宣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相關規定，使公共設施保留地

所有權人均能善加利用土地。 

(三)檢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四)針對都市計畫書未附帶條件規定辦理整體開發地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考量周邊環境

後，檢討是否納入整體開發地區，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五)藉由推動都市更新方式，促使地方政府積極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六)獎勵民間捐地或投資興建公共設施。 

(七)地方政府應設置容積移轉供需媒合服務單一窗口，積極推動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

地。 

(八)積極辦理公有非公用土地與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換，以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問題

。 

(九)地方政府應成立專戶納管有關土地權利關係人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繳納之回饋

金，並將該回饋金一定比例用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 

(十)地方政府應逐年編列預算，分年分期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之問題。 

(十一)都市計畫書未附帶條件規定辦理整體開發地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經檢討前述第三項至

第十項方式仍無法取得時，中央政府得在財政負擔許可下，以競爭型之專案補助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二、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

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

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為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前開行政院

頒處理方案處理對策三及上開都市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內政部於

98、100 年 2 度修正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基準規定： 

(一)刪除學校用地依計畫人口為計算基準之劃設標準，改以推計計畫目標年之學童人數為基

準。 

(二)刪除零售市場以每一閭鄰單位設置一處為原則、已設立之市場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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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立之市場用地檢討變更。 

(三)遊憩設施用地部分刪除以計畫人口為基準之劃設標準。 

並於第 25 條增訂「已劃設而未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應全面清查檢討實際需要，有保留必

要者，應策訂其取得策略，擬具可行之事業及財務計畫，納入計畫書規定，並考量與新市

區建設地區併同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或舊市區地區併同辦理整體開發，以加速公共

設施用地之取得開闢。」規定。 

三、此外為因應人口結構變遷、核實檢討都市計畫人口發展需求，加速辦理不必要之公設地檢討變

更，內政部刻研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原則（草案）」，研擬檢討變更構想

，並初步已列舉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原則，例如：學校用地依學童人數核實檢討，已設

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包含未徵收部分及已徵收未開闢

部分）檢討變更…，後續將再邀請專家學者、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廣泛討論，凝聚共識，並將

儘速依結論修正草案於半年內報請本院核定。本院核定後，將由內政部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內政部指示地方政府應即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及第 42 條後段「應由鄉（鎮、市）公所辦理者，得由縣政府辦理」之規定，迅即辦

理各該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專案通盤檢討，辦理檢討變更事宜。 

四、目前尚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有 2 萬餘公頃，徵購所需經費近 8 兆元，如依委員建議依公

告現值為基準每年提撥 1%補償金依年累計，則每年需編列約 800 億元補償金，實非中央或地

方政府財政所能負擔。況且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已修正施行：被徵收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

市價補償其地價，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綜上

所述，內政部業積極研擬相關措施，當可有效逐步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問題，亦相對可

減輕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之損害。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針對北韓最近核試，引發東亞地區

相關各方將通過朝鮮形勢進行激烈的戰略較勁，從而衝擊東亞

地區的穩定發展，籲請政府應積極回應……建議目前兩岸既然

已經形成九二共識，就應該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積極設法讓

臺灣能參與亞洲多邊安全的機制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55） 

有關黃委員對「針對北韓最近核試，引發東亞地區相關各方將通過朝鮮形勢進行激烈的戰略

較勁，從而衝擊東亞地區的穩定發展，籲請政府應積極回應…建議目前兩岸既然已經形成九二共識

，就應該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積極設法讓臺灣能參與亞洲多邊安全的機制中。」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北韓導彈及核武議題自 1990 年代初期引爆迄今，國際社會及主要當事國雖透過「四方會談（


